
廉洁合作协议书

乙方已了解和掌握并熟知甲方的各项制度规定，为保证双方在公平、公正、公开、诚实信用

原则下签订、履行相关业务合同（经销商、供应商、服务商）， 避免违规违纪事件发生，有

效保护双方合法利益，经友好协商，达成如下协议：

一、乙方不得在业务洽谈、招标、签约、合同履行等过程中以公司或个人名义以任何理由对

甲方职员或亲属做出任何行贿、送礼、给予回扣等不廉洁行为。

具体包括但不限于以下情形：（1）给予礼品；（2）为其报销各类费用；（3）安排食宿、

游玩，涉足娱乐场所；（4）给予提成、回扣；（5）给予借款；（6）招标过程中提供虚假

资料，串标、围标，不正当竞争；（7）产品质量以次充好；（8）其他商业贿赂行为。

二、若乙方违反协议约定，经甲方查证属实的，须承担合同总金额 30%或贿赂金额 10 倍

的违约金（以高者为准），违约金不足 5 万元的，按 5 万元承担违约责任。并由公司监察

委约谈，如有再次，一经发现取消合作资格。对于拟进入公司合作配套体系的，直接取消业

务合作伙伴资格。

三、乙方主动宴请甲方有直接利益关系的部门或员工的，一经查实，乙方须向甲方承担每次

20000 元违约金。

四、甲方工作人员要挟乙方、人为设置障碍，乙方应当及时向甲方监察部门举报，并提供证

据。遇有索贿行为，乙方必须拒绝，若不拒绝、不申报，并满足其要求的，则视为行贿行为。

监察中心电话： (微信同步)

邮箱：

甲方（盖章、签字）： 乙方（盖章、签字）：

年 月 日 年 月 日


